
1 

证券代码：30037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控科技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144 

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 

陕西安控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为优化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资源配置，公司

全资一级子公司陕西安控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安控”）拟将其持有的

陕西安控石油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安控石油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51%

股权，通过协议转让方式，转让给陕西安控石油股东吴作胜先生（截至本公告披

露之日持有陕西安控石油 34%股权），经交易双方协商决定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

格为人民币 1,683 万元。 

陕西安控于近日与吴作胜先生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陕西安控石油股权，陕西安控石油亦不再

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。 

2、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

一次会议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

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。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吴作胜，男，中国籍，身份证号码：41090119560511XXXX 

住址：河南省濮阳市龙华区 XXX 

吴作胜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



2 

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132MA6U40AK46 

名称：陕西安控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B4 区迎宾大道 138 号豪盛花园 1 幢 1 单元 11105

室 

法定代表人：王锦兵 

注册资本：叁仟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04 月 20 日 

营业期限：长期 

经营范围：石油天然气技术的技术研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；

钻井、测井、录井、修井、试油、压裂、堵水、调剖、解堵的技术服务；井下作

业；工器具的研发、生产（仅限分支机构）、销售和租赁；化工产品(易燃易爆危

险品除外）、钻采设备、阀门、建材（除木材）、管材、装饰材料、五金交电、办

公设备、机电设备（除小轿车）及配件、仪器仪表、通讯设备、楼宇自控设备的

销售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计算机技术的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；机电设备（除小轿

车）安装工程；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、技术

除外）；普通货物运输。 

2、本次转让前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 

转让前股权结构： 

金额单位：万元 

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

陕西安控科技有限公司 1,530 货币 51% 

吴作胜 1,020 货币 34% 

丁连英 450 货币 15% 

合计 3,000 货币 100% 

转让后股权结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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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单位：万元 

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

吴作胜 2,550 货币 85% 

丁连英 450 货币 15% 

合计 3,000 货币 100% 

3、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

金额单位：万元 

财务指标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6,355.47 6,315.18 

负债总额 3,116.02 3,017.95 

净资产 3,239.45 3,297.23 

财务指标 2019 年 6 月 2018 年度 

营业收入 0.00 2,944.16 

利润总额 -77.05 -58.15 

净利润 -57.78 -62.34 

注：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；2018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。 

4、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不存在为陕西安控石油提供担保、委托其理

财的情形，公司向陕西安控石油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人民币 1,910 万元。 

四、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出让方）：陕西安控科技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吴作胜 

1、转让标的 

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：甲方合法持有目标公司 51%的股权。 

2、转让价款及支付 

（1）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，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 1,683

万元人民币（大写：壹仟陆佰捌拾叁万元整）。 

（2）甲乙双方一致同意： 

①本协议生效后7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594万元（大写：

伍佰玖拾肆万元整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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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2019 年 10 月 31 日之前，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500 万元（大

写：伍佰万元整）； 

③2020 年 2 月 28 日之前，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 589 万元（大

写：伍佰捌拾玖万元整）。 

3、其他 

本协议自甲方及目标公司按照各自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之规定，经甲方

及目标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其他安排 

1、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向陕西安控石油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人民币

1,910 万元。根据公司与陕西安控石油及其相关担保方签署的《还款协议》，陕西

安控石油及其相关担保方承诺上述财务资助将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分期偿还，

公司将按年利率 7%（不含税）计算资助期间利息。吴作胜先生、丁连英女士（吴

作胜之配偶）连同陕西德利化工有限公司（丁连英女士担任其法定代表人）共同

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 

2、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的情况，不存在土地或厂房对外租赁的情况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1、经审查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涉及的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

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股权交易价

格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因此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项。 

2、经审查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系因全资一级子公司陕

西安控转让其持有的陕西安控石油 51%股权所致。陕西安控石油及其相关担保方

承诺上述财务资助将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分期偿还，公司将按年利率 7%（不

含税）计算资助期间利息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行为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。 

七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，符合

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。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、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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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带来重大影响。本次交易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，本次交易

完成后，陕西安控石油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3、陕西安控科技有限公司与吴作胜先生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 

4、公司与陕西安控石油技术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担保方签署的《还款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9 年 9 月 18 日 


